《固阳县2026年义务教育阶段学校
招生入学工作方案》(征求意见稿）
[bookmark: _GoBack]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等文件精神，为确保我县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招生入学工作顺利实施，切实保障适龄儿童少年平等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结合招生实际，特制定本工作方案。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教育方针，以相关法律法规为依据，严格落实上级部门的相关工作部署，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营造良好教育生态，促进教育公平，巩固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成果，切实规范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招生工作，确保我县户籍的适龄儿童、少年和符合条件的外来人员随迁子女平等接受义务教育。
二、基本原则
（一）坚持“免试就近入学”原则。依据招生实际，按照免试相对就近入学原则，采取划片和电脑派位相结合的招生方式，统筹安排县内每位适龄儿童、少年相对就近入学。
（二）坚持公平、公正、公开原则。将招生政策、招生范围、招生程序和招生办法等信息及时向社会公布，并做好招生政策宣传与解读工作，营造义务教育招生入学工作的良好社会环境和舆论氛围。
（三）坚持优质均衡发展原则。持续巩固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办学成果，严格执行招生计划，严格控制班额，杜绝产生大班额。
三、组织机构
为确保招生工作顺利实施，经县政府研究决定，成立固阳县2026年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招生工作领导小组，组成如下：
组　长： 申玉秋   县政府副县长
副组长： 白云翔   县政府办公室副主任
李  瑞   县教育局局长
潘  峰   县纪委监委派驻县委宣传部纪检监察组组长
成  员： 杨雪慧   金山镇副镇长
张录君   县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
兰彦鹏   县教育局副局长
孟小平   县公安局副局长
吕  军   县自然资源局副局长
高翀雷   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副局长
岳建忠   县水务局一级主任科员
李萧飏   固阳供电公司副经理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县教育局，办公室主任由董慧渊同志兼任。
四、教育优抚对象
（一）驻包现役军人子女、烈士子女及其他各类符合条件的军人、公安民警、消防救援人员和移民管理人员子女入学按照《内蒙古自治区军人子女教育优待细则》《内蒙古自治区公安民警教育优待实施办法》《内蒙古自治区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人员子女入学实施办法》和《内蒙古自治区国家移民管理队伍人员子女教育优待细则》等教育优抚政策执行。
（二）“包头市高层次人才服务卡”持卡人子女（包括孙子女、外孙子女）。
（三）为固阳县经济社会发展作出重大贡献或在固阳县有较大投资项目人员子女。
（四）支持固阳县教育事业发展，对固阳县教育事业发展有较大贡献人员子女。
五、招生办法
（一）小学
1.招生对象
年满6周岁（2020年8月31日前出生）的适龄儿童。
（1）具有固阳县户籍的适龄儿童。
（2）在固阳县稳定居住或监护人在固阳县务工的非固阳县户籍随迁子女。
（3）能够接受随班就读教育的适龄残疾儿童（根据个人实际情况可推迟到7周岁就读）。
（4）享受相关教育优抚政策人员子女。
2.招生程序
招生工作采取划片招生与电脑派位招生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其中，划片招生以片区内购房（房屋所有权必须是适龄儿童的法定监护人）为主要依据。
（1）预报名
网上预报名信息采集时间：待定。
按照市教育局统一安排，符合入学条件的适龄儿童由监护人在规定时间内，登录“蒙速办”或“包头中小学教育招生服务平台（https://xs.btjy.net/）”，根据相关说明与提示，完成学生入学信息网上采集。所有入学适龄儿童均需网上采集信息，包括外来人员随迁子女和各类享受优抚政策人员子女。
（2）初审
依据我县招生实际，积极推进“教育入学一件事”有效实施，报名资料审核采取线上与线下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在对网上采集信息和提交资料进行网上审核的同时，对于网上信息采集、提交资料未成功或无法提供不动产权证书信息的适龄儿童，实行一站式服务站点报名，确保“线下只进一门”。服务站点分别设在各片区招生学校。根据划分招生片区，请适龄儿童监护人于6月23日—6月24日携带户口本和不动产权证书等相关材料（包括各类优抚人员证明材料）直接到服务站点审核报名。初审工作由各招生学校负责，严格按照《2026年固阳县小学、初中招生片区及范围划分》（附件1）和《2026年固阳县小学、初中招生入学资格审核认定条件》（附件2）要求，对符合以下第一类和第二类录取条件的适龄儿童进行初审，并将报名材料统一留存备查。适龄儿童分为以下三类：
第一类：依据认定条件，在招生学校片区内具备有房有户或有房无户两种条件，且具有合法手续或相关部门签章认可手续的适龄儿童。
第二类：在招生学校片区内实际购房，但在房管部门无备案或无法办理过户手续的适龄儿童。
第三类：在招生学校片区以外的适龄儿童。
对于不属于任何招生片区的适龄儿童、外来人员随迁适龄儿童和有住宿需求的适龄儿童，依据个人就读需求，直接到有住宿条件的新城小学或光明小学登记报名。
（3） 资格复审
招生学校进行第一、二类适龄儿童初审后，在县纪委监委派驻县委宣传部纪检监察组监督下，由相关部门组成的审验小组于6月29日—7月2日对报名材料进行复查审验。审验结果及空余学位数于8月25日在各招生学校公示。请不属于招生学校片区内但有就读意愿的适龄儿童监护人携带户口本，于8月25日到有空余学位的招生学校登记参加电脑派位招生。
（4）录取
第一批：录取第一类适龄儿童。即录取经复核无异议的第一类适龄儿童，且按照有房有户和有房无户的情况依次录取。
第二批：录取第二类适龄儿童。即在第一批录取结束后，如招生学校仍有空余学位，开始录取经复核无异议的第二类适龄儿童。如果第二类适龄儿童预报名人数多于学校空余学位数时，将通过电脑派位招生的方式录取，空余学位数有多少录取多少。
第三批：录取第三类适龄儿童。即在第一、二批录取结束后，如招生学校仍有空余学位，将通过电脑派位招生方式录取片区外有就读本片区学校意愿的适龄儿童。
依据预报名初审、复审和电脑派位结果，依次分批录取后，统一下发招生录取名单，并在各招生学校予以公示。
凡未按规定时间进行预报名的适龄儿童，均被视为自动放弃在片区所属招生学校入学资格，将统筹安排到有空余学位的学校就读。
（二）初中
1.招生对象
（1）具有固阳县学籍的小学毕业生。
（2）在固阳县外就读小学，具有本县户籍，欲回固阳县就读初中的小学毕业生。
（3）在固阳县外就读小学，监护人在固阳县务工或在固阳县稳定居住，欲来固阳县就读初中的非固阳县户籍随迁子女；
（4）能够接受随班就读教育的适龄残疾学生（15周岁及以下）。
（5）享受相关教育优抚政策人员子女。
2.招生程序
（1）初审。初审工作由各小学负责，采取线上与线下相结合的方式进行，由监护人于规定时间，登录“蒙速办”或“包头中小学教育招生服务平台（https://xs.btjy.net/）”，根据相关说明与提示，完成学生入学信息网上采集。对于网上信息采集、提交资料不成功或无法提供不动产权证书信息的学生，学校组织相关人员依据《2026年固阳县小学、初中招生入学资格审核认定条件》（附件2）做好六年级学生户口本和相关入学材料的审核、登记及留存工作，并填写《2026年六年级学生学籍信息审核摸底登记表》（含纸质版和电子版）。对于非固阳县在校生学籍或享受优抚政策的六年级学生，需携带户口本（原件和复印件一份）、现就读学校学籍证明和优抚相关材料于8月3日—8月14日到县教育局教育股（409室）审核登记，统筹安排就读。
（2）复审。复审工作在县纪委监委派驻县委宣传部纪检监察组监督下，由各相关部门组成的审验小组于6月29日—7月2日对初审材料进行复查审验。 
（3）录取。录取工作采取分批次先录取二中学生，再录取三中学生的方式进行：
第一批：按照《2026年固阳县小学、初中招生片区及范围划分》（附件1）和《2026年固阳县小学、初中招生入学资格审核认定条件》（附件2）的要求，依据初审和复审结果录取属于二中招生范围内的第一类学生。
第二批：第一类学生录取结束后，按照招生计划数，在二中有空余学位的情况下，录取第二类学生。如果第二类学生数少于空余学位数，第二类学生全部录取；如果第二类学生数多于空余学位数，将在第二类学生中通过电脑派位招生的方式进行录取，空余学位数有多少录取多少。 
第三批：第一类和第二类学生录取结束后，如果二中仍有空余学位，将进行第三批录取工作，即在未录取学生中，通过电脑派位招生的方式进行录取，空余学位数有多少录取多少，其余学生录取到三中就读。
固阳三中能够提供住宿条件，有住宿需求的学生于8月15日前到固阳三中登记报名。
六、电脑派位 
（一）电脑派位招生工作在县人大、政协和县纪委监委派驻县委宣传部纪检监察组等部门共同监督下进行，各招生学校及家长代表到场，派位招生结果当场公布。电脑派位招生于8月下旬进行，具体时间及地点另行通知。
（二）当参加电脑派位招生报名人数低于招生学校空余学位数的两倍时，不再进行电脑派位招生。
（三）对于未派入所选招生学校的学生，需监护人携带学生户口本及时到有空余学位的招生学校报名就读。
七、相关要求
（一）严肃招生纪律。各招生学校要严格按照划定的招生服务范围招生，不得擅自跨服务范围招生，更不得拒收本校招生服务范围内的适龄学生入学。在招生过程中违反招生工作纪律，对于不严格把关，有意弄虚作假、营私舞弊以及提供虚假证明材料的部门和个人，一经查实，将依据有关规定追究相关部门和人员的责任，并责令涉事学生无条件回所属片区学校就读。
（二）推行阳光政策。招生过程中，及时在招生学校公示学生入学信息，积极推行阳光招生，接受社会、家长和学生的广泛监督。坚持在起始年级严格落实“阳光分班”政策。各招生学校为“阳光分班”工作的责任主体，并具体组织实施。“阳光分班”要在家长代表、任课教师代表和班主任的监督下进行，分班名单确定后，由学校根据班级数，抽签确定班主任名单，并按照“均衡搭配、结构合理”的原则，安排相应的任课教师。编班结果现场打印成册，校长签字盖章后，由班主任和学校分别持有，并报县教育局备案。同时，各学校要在校园醒目位置公示分班结果。严禁学校设立任何名义的重点班、快慢班和实验班。
（三）加强学籍管理。落实全国中小学学籍系统注册制度，县教育局统一组织各招生学校于开学后二十个工作日内完成新生学籍注册。严禁人籍分离、空挂学籍和学籍造假等现象出现，严禁为违规招收和转学的学生办理学籍手续，起始年级在第一学期原则上不予转学。
（四）关爱特殊群体。各招生学校要做好适龄残疾儿童、少年的入学工作，积极推进融合教育。对于能适应学校学习生活、残疾程度较轻的残疾儿童、少年，尽量安排随班就读。对于残疾程度较重，无法到校就读的儿童、少年，由父母或法定监护人带领，到相应的特殊教育学校报名就读。对不能到校就读的重度残疾儿童、少年纳入学籍管理，由招生学校开展送教上门服务。切实保障留守儿童、孤儿和脱贫边缘户家庭适龄子女按时入学，并采取措施给予关注与关爱。
（五）强化控辍保学。按照法律和有关规定以及市教育局控辍保学工作“十项制度”要求，建立失学辍学适龄儿童“三访问两报告一递交”工作台账，认真落实联控联保工作机制。适龄儿童少年因身体状况需要延缓入学或者休学的，其父母或者其他法定监护人应当提出申请，报县教育局备案。父母或者其他法定监护人无正当理由未送适龄儿童、少年接受义务教育要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六）保障随迁子女入学。切实保障外来人员随迁子女入学，不受户籍限制，以“居住证”为主要依据，享受与本县户籍学生同等的招生政策和就读补贴政策。
（七）支持人口政策。凡因招生学校片区划分发生变化而产生二孩、三孩不能与其在读兄（姐）选择同一所学校就读时，由其监护人提出申请，原则上将二孩、三孩安排在其在读兄（姐）同一所学校就读。同时，在实施电脑派位招生和阳光分班时，允许家长申请双胞胎、多胞胎捆绑进行。
（八）开展招生宣传。县教育局及各招生学校要将招生政策、招生办法、招生范围和招生时间等涉及招生工作的相关规定和要求，通过多种方式及时向社会公布，接受广大师生、家长和社会的监督。
招生工作监督举报电话：0472-8120112
本方案仅适用于2026年秋季固阳县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招生。
附件：1.2026年固阳县小学、初中招生片区及范围划分
2.2026年固阳县小学、初中招生入学资格审核认定条件

附件1

 2026年固阳县小学、初中招生片区
及范围划分

一、小学招生片区划分
（一）新城小学
阿拉塔大街以东，211省道以西，建设路以北（包括旧城）。
（二）团结巷小学
A片：阿拉塔大街以西，天时楼北侧巷以北。
B片：学府路以西，金山雅园（包括金山雅园）以北（包括白云石矿、兑九湾、兴隆远塔、上下湾沁壕）。
（三）文化路小学
A片：北魏大街（原包白线）以东，文化路以南，阿拉塔大街以西，漠南大街（原固查路）以北。
B片：学府路以东，天时楼北侧巷以南，阿拉塔大街以西，文化路以北。
C片：新一村（包括新一村）以东，军军汽车修理厂西侧巷以南，北魏大街（原包白线）以西，漠南大街（原固查路）以北。
D片：木兰大街以东，漠南大街（原固查路）以南，北魏大街（原包白线）以西，广场北路以北。
（四）新世纪小学
A片：阿拉塔大街以东，建设路以南，211省道以西，漠南大街以北。
B片：大毛忽洞新村。
（五）光明小学
A片：漠南大街（原固查路）以南，北魏大街（原包白线）以东。
B片：广场北路以南，北魏大街（原包白线）以西，木兰大街以东。
C片：漠南大街（原固查路）以南，木兰大街以西。
二、初中招生范围划分
（一）固阳二中
范围1：固阳县金山第一派出所所属非农户籍（依据户口本中具体地址确定）的学生。
范围2：固阳县金山镇原南门村委、北门村委、旧城村委、巨和城村委和兴隆远塔村委户籍的学生。
范围3：在固阳县金山镇城区内已购房（房屋所有权必须是适龄学生的法定监护人）的其他户籍家庭子女。
（二）固阳三中
固阳二中招生范围以外的其他所有适龄学生。






附件2

2026年固阳县小学、初中招生
入学资格审核认定条件

一、第一类招生对象认定条件
具备下列条件之一者，可认定为招生学校所属片区内第一类招生对象。
1.在片区内购房，且有《不动产权证书》。审核：①户口本原件；②出生证原件；③《不动产权证书》原件。
2. 在片区内购房，且有抵押贷款房证明。审核：①户口本原件；②出生证原件；③房管部门出具的贷款房证明原件。
3.在片区内购房，且有网签协议或正式合同。审核：①户口本原件；②出生证原件；③网签协议或正式合同原件；④购房票据；⑤水费、电费、取暖费缴纳票据原件。
4.片区内移民安置房。审核：①户口本原件；②出生证原件；③移民安置证明原件（需有相关部门的公章）。
5.片区内自建房。审核：①户口本原件；②出生证原件；③土地使用证；④村委证明；⑤水费、电费缴纳票据原件。
6.片区内2026年以来的拆迁户。审核：①户口本原件；②出生证原件；③拆迁证明材料原件（需加盖拆迁部门公章）。
7.对于小学升初中的学生，户籍在片区内。审核：户口本原件。
二、第二类招生对象认定条件
无法办理过户的二手房，需监护人同时提供以下各项材料：①户口本原件；②出生证原件；③原《不动产权证书》或房产相关手续；④双方交易协议；⑤已过户的缴纳水费、电费、取暖费和物业费票据原件；⑥所属社区出具的居住证明（需加盖金山镇政府和社区公章）。
三、相关说明
1.《不动产权证书》登记时间、房屋买卖时间和户籍迁入时间均要求在本方案发布之日前。
2.房产性质原则上均为普通住宅，对于自购且实际居住的商铺或车库，需提供户口本、《不动产权证书》、水费、电费、取暖费缴纳票据和社区居住证明（需加盖金山镇政府和社区公章）。
3. 对于购买有《不动产权证书》或可以办理《不动产权证书》而未办理的二手房，要求必须过户，否则原则上不予认定为第一类或第二类招生对象。
4. 购买在建房产者不作为本年度划片招生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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